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3號

原      告  吳淑美 

被      告  楊國璽 

            曾子晴 

            高雄市私立小叢林幼兒園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之

法定代理人  吳惠婷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7年7月2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任職於被告甲

○○○○○○○○○○（下稱小叢林幼兒園）擔任會計人

員。被告丙○○為小叢林幼兒園之工友兼司機，於原告之任

職期間，被告丙○○不斷對於原告有謾罵污辱字眼，如「黑

寡婦、深宮怨婦、穿著喪服來上班」等語，致原告受有極大

之心理壓力。嗣原告無法忍受被告丙○○的言語霸凌，故向

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申訴，然小叢林幼兒園未有任何改善

或處置，任由被告丙○○繼續以言語嘲諷原告，且被告丙○

○因遭投訴而惱羞成怒，反而變本加厲，每每於職場上遇見

原告時，便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毆打原告，原告因求救未

果，僅能默默忍受其行為長達三年。爰將被告丙○○所為之

侵權行為按時間順序表列如附表一所示。

(二)被告乙○○為原告之同事，自110年初開始，經常於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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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故刁難原告，於110年2月26日，訴外人顏敏如將出勤卡交

予被告乙○○後，被告乙○○未於薪資結算日前交給原告，

使原告無法如期完成作業，直至同年3月2日才將顏敏如之出

勤卡交予原告，原告遂將出勤卡退還被告乙○○，由乙○○

返還顏敏如，顏敏如因而不滿而找原告爭執，乙○○從中作

梗之行為導致原告之工作效率大受影響，並造成顏敏如對原

告產生誤會。乙○○亦刻意將公事文件之字體縮小，致原告

難以辨認；又乙○○對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所交辦的事務

表示不滿時，便以「學你心臟病，就不用工作」、「神經是

否有問題」等言語辱罵原告，抑或是將原告作為發洩情緒之

工具，在工作場所對告恣意大聲叫罵或聯合其他同事一同排

擠、刁難原告。而原告因遭職場霸凌，身體逐漸發生狀況，

然乙○○知道原告身體狀況後，猶以言語刺激原告，例如：

「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等語，而

造成原告更大的心理傷害。爰將被告乙○○所為之侵權行為

按時間順序表列如附表二所示。

(三)又國稅局洗錢專案於108年間查到小叢林幼兒園自106年7月

起至107年8月止之期間有逃漏稅情形而開罰，小叢林幼兒園

於000年00月間收到國稅局通知須追繳700多萬稅款加罰金，

園長丁○○及實際負責人即董事長夫人楊淑綿竟逼問原告是

否為其向國稅局檢舉，想賺檢舉獎金等語，導致原告壓力過

大無法入眠。

(四)再原告就被告丙○○、乙○○之上開行徑，向小叢林幼兒園

之園長丁○○及實際負責人楊淑綿告知，然小叢林幼兒園卻

無視原告之請求，放任被告丙○○、乙○○長期對原告欺

壓，並向原告表示被告丙○○、乙○○之行為並無重大過

錯、僅是玩笑而已，或以口頭承諾將被告丙○○、乙○○調

離校園之空言稍作安撫，實際上卻消極對待、毫無作為。而

原告原無任何精神科之就診紀錄，卻因被告丙○○、乙○○

之霸凌行為，及小叢林幼兒園之管理階層疏忽管理之不作

為，放任被告丙○○、乙○○恣意妄為，原告因而罹患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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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睡眠障礙等病症，又因上開心理因素，引發心臟疾

病而需裝設心臟支架外，原告所服用之心臟病藥物，亦影響

其子宮健康，致原告於110年9月30日離職，迄今尚未痊癒，

甚至因此摘除子宮。準此，被告丙○○、乙○○二人於工作

期間不時以言語及令人畏懼的肢體表現霸凌原告，足貶低原

告之人格及社會上評價，致原告名譽權及人格權受嚴重損

害，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責任，且小叢林幼兒

園身為被告丙○○乙○○等二人之雇主，未能善盡監督義

務，竟容忍被該二人以前開不當之方式對待原告，違反民法

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職業安全

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有關雇主對於勞工之身體或精神

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應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等規定，而構成民法

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致使原告身體及

心理健康遭受重大傷害，自應與被告丙○○、乙○○連帶對

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5

條第1項、第188條、第195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

明：1、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3,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

願供擔保請准予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被告丙○○向來尊重原告之穿著自由，否認曾以「黑寡

婦」、「深宮怨婦」、「是要參加葬禮」等字眼嘲弄原告，

在職場上遇見原告時，亦無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要毆打原

告之行為。

(二)被告乙○○亦否認有以「學你心臟病，就不用工作」、「神

經是否有問題」、「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

用做。」等言語辱罵原告，且由110年9月16日原告於110年9

月16日以LINE傳給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帳號：Tin

a)及其與楊淑錦(帳號：Sofia)之對話內容可知，因薪酬計

算之事而與原告發生爭吵之人為訴外人顏敏如，並非被告乙

○○，故原告主張其因此事罹病之情縱認屬實，亦與被告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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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況且，顏敏如確實是在110年2月26日星期五下班

時間過後才將出勤卡交給被告乙○○，原告在知悉顏敏如已

將出勤卡交給被告乙○○後，卻不立即向被告乙○○拿取，

刻意躲在後面而未現身，當時無人知悉原告尚在學校，被告

乙○○亦認為原告早已下班離開學校，從而，被告乙○○僅

能在228和平紀念日三天連假後之第一個上班日即同年3月2

日交予原告，非故意隱藏顏敏如之出勤卡，讓原告無法作

業，導致原告必須於假日加班；關於出勤表字體大小之認定

乃因人而異，被告乙○○與原告間並無嫌隙，豈會刻意將出

勤表字體變小，讓原告作業時難以辨認，且被告乙○○並不

知道原告有提早老花之問題，倘原告果真認為出勤表之字體

太小造成其作業上之困擾，其亦可直接向被告乙○○或小叢

林幼兒園管理階層反應而要求改正，然原告亦未如此為之。

(三)原告自小叢林幼兒園離職後，以110年3月2日與同事因薪酬

計算情事爭執，後每個月均遭刁難職場霸凌，經診斷為「重

鬱症、不穩定心絞痛、中度睡眠障礙、工作環境之不良影

響，雙側聽力障礙及高血壓」為由，向勞保局申請110年9月

7日至111年3月11日期間之職業病傷病給付，經勞保局洽調

原告就診相關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三位專科醫師審查後，認

原告所患「重鬱症、工作環境之不良影響」未達參考指引標

準，非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之精神疾病，不符合職業

病之認定；至所患「不穩定心絞痛、中度睡眠障礙、雙側聽

力障礙及高血壓」為自身疾病等語。足見原告所罹患之疾

病，與其任職於小叢林幼兒園期間跟同事相處之事無關。

(四)又觀原告傳給小叢林幼兒園園長丁○○及楊淑綿之LINE對話

內容，可知其二人先前對原告主張遭被告丙○○、被告乙○

○上開對待情節並不知悉，原告亦從未反應過，且丁○○等

人在得知原告之困擾後，均有積極處理，分別向原告表示

「這段時間，我會盡可能安排讓她（乙○○）在班級，減少

或避免進到辦公室」、「我很能理解你童年時期對你產生的

影響，叔叔（丙○○）不該這種玩笑的。我會找機會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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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Anita(乙○○）已將調離辦公室的工作讓她在班級

幫忙。希望不會再引起你身體不適…」等語，故並非如原告

所述有放任或未盡預防義務之情形。從而，原告既未舉證其

所罹疾病係因被告3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所致，亦未舉證證

明被告3人就原告所受傷害存在有任何過失，及與原告受有

傷害之結果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95

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3人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自屬

無據。再者，依上開LINE對話內容，原告所主張被告丙○

○、乙○○2人對其所為之霸凌行為，係發生在110年3月之

前，且原告係於同年6月11日開刀，斯時，原告即可對之請

求賠償，但原告遲至112年8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2年時效而消滅，亦不得再向被告3

人請求損害賠償。

(五)為此，爰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於107年7月2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任職於被告高雄市

    私立小叢林幼兒園擔任會計人員。被告丙○○為任職於該幼

兒園之司機，被告乙○○亦任職於該幼兒園而為原告之同

事。

(二)原告於110年6月11日經診斷患有不穩定心絞痛，同年9月7日

　  經診斷為患有憂鬱情緒之適應障礙，同年月28日經診斷為重

鬱症。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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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

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有遭被告丙○○嘲諷如「黑寡婦、深

宮怨婦、穿著喪服來上班」等語，及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

要毆打，且有如附表一編號20所載故意在原告接受快篩時大

聲呼叫原告之姓名，使原告受到驚嚇而鼻子出血，並辱罵原

告等情，均為被告丙○○所否認，則揆諸前揭說明，即應由

原告就被告丙○○有上開侵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

固提出其與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帳號：Tina)及其

與楊淑錦(帳號：Sofia)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查，依該

等對話紀錄之內容觀之，原告雖曾分別向丁○○、楊淑錦陳

稱：「來到小叢林，因為我的服裝全是黑色系列，總是會被

丙○○叔叔怒罵，黑寡婦，深宮怨婦，穿著這套是要參加喪

禮的字眼，我不做任何回應，默默接受他的怒罵，從銀行回

來，為何哈打招呼，他也我對我咆哮一頓，從我到職至今以

來，從未對我有尊重過。」等語，而經丁○○回應：「對你

工作上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謝謝妳辛苦付出的一切，在人員

管理上我做的不夠好或是要再改善的我會再檢討...讓妳感

到委屈...真的非常抱歉。」，及楊淑錦回應：「所以我很

能理解妳童年時期對妳產生的影響，叔叔不該開這種玩笑

的，我會找機會跟他說。」等語(參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字第

82號卷，下稱調解卷，第35頁至第37頁、第53頁)，然由此

僅能認定丁○○、楊淑錦於聽聞原告上開所述情節時，表達

同理、安慰及願向被告丙○○溝通改善等情，而衡以一般人

在聽聞他人訴苦時多會為同理、安慰及如何幫助改善境遇等

反應，是丁○○、楊淑錦因而給予原告心理上之安慰與支

持，實屬常情，尚難據此認定被告丙○○確有對原告嘲諷辱

罵之行為。又原告迄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資佐證被告丙○○

有嘲諷辱罵原告、或故意在原告接受快篩時大聲呼叫原告之

姓名，使原告受到驚嚇而鼻子出血等情，故原告主張被告丙

○○有對其為侵權行為一節，即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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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告另主張訴外人顏敏如將其出勤卡於110年2月26日交予被

告乙○○後，被告乙○○未於薪資結算日前交給原告，使原

告無法如期完成作業，直至同年3月2日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

交予原告，原告遂將出勤卡退還被告乙○○，由被告乙○○

返還顏敏如，顏敏如因而不滿而找原告爭執，被告乙○○從

中作梗之行為導致原告之工作效率大受影響，又被告乙○○

在同年7月起將出勤表字體縮小，致其難以辨識及工作，另

被告乙○○亦以「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

做。」、「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言語刺激原告，並曾為如附

表二所示之侵權行為等情，然此為被告乙○○所否認，並以

前揭情詞置辯。而原告就此固提出其與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

丁○○及其與楊淑錦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惟查，依該LINE

對話紀錄內容觀之，原告係分別向丁○○、楊淑錦陳稱：

「2/26那天，顏敏如是最後一個交出勤卡的人，而我故意晚

下班，留在後面等待，最後我還是沒有拿到他的出勤卡，那

我假日帶回去加班，好讓3/2請Sofia簽薪資，納璋出勤卡

呢，在乙○○手上，她故意3/2才拿給我，這是顏敏如在跟

我爭吵中，告知我，她是最後時候5點半後交的但我已經下

班了，我告訴顏敏如，我一直在後面。...6月以前原出勤表

的字體是大的，我提早老花，乙○○在7月開始將出勤表字

體縮小，我不知道她這動作是故意的嗎還是什麼原因」等語

(參調解卷第35頁、第53頁)，而依原告所述之上開情節，被

告乙○○於110年2月26日(星期五)下班後方取得顏敏如所交

付之出勤卡，則其因未見原告在辦公室，於經過110年2月27

日至同年3月1日之228和平紀念日3天連假後之第一個上班日

即同年3月2日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交予原告，核與常情事理

相符，實難認其有刻意隱藏顏敏如出勤卡致使原告無法作業

之惡意；又即便被告乙○○曾將出勤卡字體縮小，惟出勤卡

為小叢林幼兒園之員工所通用，復無證據顯示被告曾子情知

悉原告之眼睛視力狀況，尚難認被告乙○○將出勤卡字體縮

小之行為，即係在刻意刁難原告而欲使原告難以工作。再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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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錦雖對原告所述上情於LINE回應稱：「出勤卡計算薪資部

分，在2月底發生那件事後，三月有請Tina制定一個新的規

定，我以為都沒問題了，不知道還是有些困擾妳工作的部

分，我們可以再討論，看如何改善。Antia(即被告乙○○)

已經調離辦公室的工作讓她在班級幫忙。希望不會再引起妳

身體不適...。」等語(參調解卷第55頁)，然其僅係表達願

討論出勤卡制度，及將被告乙○○調離以減少其等見面之機

會等情，並非肯認被告乙○○確有惡意隱藏出勤卡之行為。

從而，依原告所舉之上開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曾子情有對

原告為刻意隱藏出勤卡、故意將出勤卡字體縮小使原告難以

工作等侵權行為事實，且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相關證據以證

明被告乙○○有對其辱罵：「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

都可以不用做。」、「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語，及為如附表

二所示之侵權行為等情，故原告主張被告乙○○有對其為侵

權行為一節，並無理由。

(四)又依上所述，被告丙○○、乙○○既未對原告為侵權行為，

則原告主張小叢林幼兒園未能善盡監督義務，竟容忍被該二

人以前開不當之方式對待原告，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

24條之3有關對於勞工之身體或精神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應採

取必要安全措施等規定，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

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云云，即屬無據。

(五)再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損害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應以請

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查，縱認原告

所述被告乙○○有刻意藏匿出勤卡、故意將出勤卡字體縮小

使原告難以工作等情節屬實而構成侵權行為，然此二事所發

生之時間點分別為110年2月26日、000年0月間，此有原告於

LINE對話紀錄可參(參調解卷第53頁)，則原告於110年2月26

日、000年0月間即已明確知悉本件損害之發生及被告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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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叢林幼兒園為賠償義務人，惟其遲至112年8月28日始

提起本件民事訴訟，此有卷附民事起訴狀之收狀章可稽(參

調解卷第7頁)，顯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被告乙○○、小

叢林幼兒園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至原告所主張被告

三人其餘之侵權行為事實，因其並未提出相當之證據以資佐

證而無法認定該等事實存在，業如前述，則原告並無可據以

請求之侵權行為事實，自無原告請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併

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

第19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丙○○、乙○○及小叢林幼兒園

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5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

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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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3號
原      告  吳淑美  
被      告  楊國璽  
            曾子晴  
            高雄市私立小叢林幼兒園


上 一 人之
法定代理人  吳惠婷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7年7月2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任職於被告甲○○○○○○○○○○（下稱小叢林幼兒園）擔任會計人員。被告丙○○為小叢林幼兒園之工友兼司機，於原告之任職期間，被告丙○○不斷對於原告有謾罵污辱字眼，如「黑寡婦、深宮怨婦、穿著喪服來上班」等語，致原告受有極大之心理壓力。嗣原告無法忍受被告丙○○的言語霸凌，故向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申訴，然小叢林幼兒園未有任何改善或處置，任由被告丙○○繼續以言語嘲諷原告，且被告丙○○因遭投訴而惱羞成怒，反而變本加厲，每每於職場上遇見原告時，便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毆打原告，原告因求救未果，僅能默默忍受其行為長達三年。爰將被告丙○○所為之侵權行為按時間順序表列如附表一所示。
(二)被告乙○○為原告之同事，自110年初開始，經常於工作上藉故刁難原告，於110年2月26日，訴外人顏敏如將出勤卡交予被告乙○○後，被告乙○○未於薪資結算日前交給原告，使原告無法如期完成作業，直至同年3月2日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交予原告，原告遂將出勤卡退還被告乙○○，由乙○○返還顏敏如，顏敏如因而不滿而找原告爭執，乙○○從中作梗之行為導致原告之工作效率大受影響，並造成顏敏如對原告產生誤會。乙○○亦刻意將公事文件之字體縮小，致原告難以辨認；又乙○○對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所交辦的事務表示不滿時，便以「學你心臟病，就不用工作」、「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言語辱罵原告，抑或是將原告作為發洩情緒之工具，在工作場所對告恣意大聲叫罵或聯合其他同事一同排擠、刁難原告。而原告因遭職場霸凌，身體逐漸發生狀況，然乙○○知道原告身體狀況後，猶以言語刺激原告，例如：「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等語，而造成原告更大的心理傷害。爰將被告乙○○所為之侵權行為按時間順序表列如附表二所示。
(三)又國稅局洗錢專案於108年間查到小叢林幼兒園自106年7月起至107年8月止之期間有逃漏稅情形而開罰，小叢林幼兒園於000年00月間收到國稅局通知須追繳700多萬稅款加罰金，園長丁○○及實際負責人即董事長夫人楊淑綿竟逼問原告是否為其向國稅局檢舉，想賺檢舉獎金等語，導致原告壓力過大無法入眠。
(四)再原告就被告丙○○、乙○○之上開行徑，向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及實際負責人楊淑綿告知，然小叢林幼兒園卻無視原告之請求，放任被告丙○○、乙○○長期對原告欺壓，並向原告表示被告丙○○、乙○○之行為並無重大過錯、僅是玩笑而已，或以口頭承諾將被告丙○○、乙○○調離校園之空言稍作安撫，實際上卻消極對待、毫無作為。而原告原無任何精神科之就診紀錄，卻因被告丙○○、乙○○之霸凌行為，及小叢林幼兒園之管理階層疏忽管理之不作為，放任被告丙○○、乙○○恣意妄為，原告因而罹患重度憂鬱症、睡眠障礙等病症，又因上開心理因素，引發心臟疾病而需裝設心臟支架外，原告所服用之心臟病藥物，亦影響其子宮健康，致原告於110年9月30日離職，迄今尚未痊癒，甚至因此摘除子宮。準此，被告丙○○、乙○○二人於工作期間不時以言語及令人畏懼的肢體表現霸凌原告，足貶低原告之人格及社會上評價，致原告名譽權及人格權受嚴重損害，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責任，且小叢林幼兒園身為被告丙○○乙○○等二人之雇主，未能善盡監督義務，竟容忍被該二人以前開不當之方式對待原告，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有關雇主對於勞工之身體或精神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應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等規定，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致使原告身體及心理健康遭受重大傷害，自應與被告丙○○、乙○○連帶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95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1、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3,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予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被告丙○○向來尊重原告之穿著自由，否認曾以「黑寡婦」、「深宮怨婦」、「是要參加葬禮」等字眼嘲弄原告，在職場上遇見原告時，亦無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要毆打原告之行為。
(二)被告乙○○亦否認有以「學你心臟病，就不用工作」、「神經是否有問題」、「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等言語辱罵原告，且由110年9月16日原告於110年9月16日以LINE傳給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帳號：Tina)及其與楊淑錦(帳號：Sofia)之對話內容可知，因薪酬計算之事而與原告發生爭吵之人為訴外人顏敏如，並非被告乙○○，故原告主張其因此事罹病之情縱認屬實，亦與被告乙○○無關。況且，顏敏如確實是在110年2月26日星期五下班時間過後才將出勤卡交給被告乙○○，原告在知悉顏敏如已將出勤卡交給被告乙○○後，卻不立即向被告乙○○拿取，刻意躲在後面而未現身，當時無人知悉原告尚在學校，被告乙○○亦認為原告早已下班離開學校，從而，被告乙○○僅能在228和平紀念日三天連假後之第一個上班日即同年3月2日交予原告，非故意隱藏顏敏如之出勤卡，讓原告無法作業，導致原告必須於假日加班；關於出勤表字體大小之認定乃因人而異，被告乙○○與原告間並無嫌隙，豈會刻意將出勤表字體變小，讓原告作業時難以辨認，且被告乙○○並不知道原告有提早老花之問題，倘原告果真認為出勤表之字體太小造成其作業上之困擾，其亦可直接向被告乙○○或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反應而要求改正，然原告亦未如此為之。
(三)原告自小叢林幼兒園離職後，以110年3月2日與同事因薪酬計算情事爭執，後每個月均遭刁難職場霸凌，經診斷為「重鬱症、不穩定心絞痛、中度睡眠障礙、工作環境之不良影響，雙側聽力障礙及高血壓」為由，向勞保局申請110年9月7日至111年3月11日期間之職業病傷病給付，經勞保局洽調原告就診相關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三位專科醫師審查後，認原告所患「重鬱症、工作環境之不良影響」未達參考指引標準，非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之精神疾病，不符合職業病之認定；至所患「不穩定心絞痛、中度睡眠障礙、雙側聽力障礙及高血壓」為自身疾病等語。足見原告所罹患之疾病，與其任職於小叢林幼兒園期間跟同事相處之事無關。
(四)又觀原告傳給小叢林幼兒園園長丁○○及楊淑綿之LINE對話內容，可知其二人先前對原告主張遭被告丙○○、被告乙○○上開對待情節並不知悉，原告亦從未反應過，且丁○○等人在得知原告之困擾後，均有積極處理，分別向原告表示「這段時間，我會盡可能安排讓她（乙○○）在班級，減少或避免進到辦公室」、「我很能理解你童年時期對你產生的影響，叔叔（丙○○）不該這種玩笑的。我會找機會跟他說」、「Anita(乙○○）已將調離辦公室的工作讓她在班級幫忙。希望不會再引起你身體不適…」等語，故並非如原告所述有放任或未盡預防義務之情形。從而，原告既未舉證其所罹疾病係因被告3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所致，亦未舉證證明被告3人就原告所受傷害存在有任何過失，及與原告受有傷害之結果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3人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自屬無據。再者，依上開LINE對話內容，原告所主張被告丙○○、乙○○2人對其所為之霸凌行為，係發生在110年3月之前，且原告係於同年6月11日開刀，斯時，原告即可對之請求賠償，但原告遲至112年8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2年時效而消滅，亦不得再向被告3人請求損害賠償。
(五)為此，爰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於107年7月2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任職於被告高雄市
    私立小叢林幼兒園擔任會計人員。被告丙○○為任職於該幼兒園之司機，被告乙○○亦任職於該幼兒園而為原告之同事。
(二)原告於110年6月11日經診斷患有不穩定心絞痛，同年9月7日
　  經診斷為患有憂鬱情緒之適應障礙，同年月28日經診斷為重鬱症。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有遭被告丙○○嘲諷如「黑寡婦、深宮怨婦、穿著喪服來上班」等語，及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要毆打，且有如附表一編號20所載故意在原告接受快篩時大聲呼叫原告之姓名，使原告受到驚嚇而鼻子出血，並辱罵原告等情，均為被告丙○○所否認，則揆諸前揭說明，即應由原告就被告丙○○有上開侵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固提出其與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帳號：Tina)及其與楊淑錦(帳號：Sofia)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查，依該等對話紀錄之內容觀之，原告雖曾分別向丁○○、楊淑錦陳稱：「來到小叢林，因為我的服裝全是黑色系列，總是會被丙○○叔叔怒罵，黑寡婦，深宮怨婦，穿著這套是要參加喪禮的字眼，我不做任何回應，默默接受他的怒罵，從銀行回來，為何哈打招呼，他也我對我咆哮一頓，從我到職至今以來，從未對我有尊重過。」等語，而經丁○○回應：「對你工作上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謝謝妳辛苦付出的一切，在人員管理上我做的不夠好或是要再改善的我會再檢討...讓妳感到委屈...真的非常抱歉。」，及楊淑錦回應：「所以我很能理解妳童年時期對妳產生的影響，叔叔不該開這種玩笑的，我會找機會跟他說。」等語(參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字第82號卷，下稱調解卷，第35頁至第37頁、第53頁)，然由此僅能認定丁○○、楊淑錦於聽聞原告上開所述情節時，表達同理、安慰及願向被告丙○○溝通改善等情，而衡以一般人在聽聞他人訴苦時多會為同理、安慰及如何幫助改善境遇等反應，是丁○○、楊淑錦因而給予原告心理上之安慰與支持，實屬常情，尚難據此認定被告丙○○確有對原告嘲諷辱罵之行為。又原告迄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資佐證被告丙○○有嘲諷辱罵原告、或故意在原告接受快篩時大聲呼叫原告之姓名，使原告受到驚嚇而鼻子出血等情，故原告主張被告丙○○有對其為侵權行為一節，即屬無據。
(三)原告另主張訴外人顏敏如將其出勤卡於110年2月26日交予被告乙○○後，被告乙○○未於薪資結算日前交給原告，使原告無法如期完成作業，直至同年3月2日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交予原告，原告遂將出勤卡退還被告乙○○，由被告乙○○返還顏敏如，顏敏如因而不滿而找原告爭執，被告乙○○從中作梗之行為導致原告之工作效率大受影響，又被告乙○○在同年7月起將出勤表字體縮小，致其難以辨識及工作，另被告乙○○亦以「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言語刺激原告，並曾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侵權行為等情，然此為被告乙○○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而原告就此固提出其與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及其與楊淑錦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惟查，依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觀之，原告係分別向丁○○、楊淑錦陳稱：「2/26那天，顏敏如是最後一個交出勤卡的人，而我故意晚下班，留在後面等待，最後我還是沒有拿到他的出勤卡，那我假日帶回去加班，好讓3/2請Sofia簽薪資，納璋出勤卡呢，在乙○○手上，她故意3/2才拿給我，這是顏敏如在跟我爭吵中，告知我，她是最後時候5點半後交的但我已經下班了，我告訴顏敏如，我一直在後面。...6月以前原出勤表的字體是大的，我提早老花，乙○○在7月開始將出勤表字體縮小，我不知道她這動作是故意的嗎還是什麼原因」等語(參調解卷第35頁、第53頁)，而依原告所述之上開情節，被告乙○○於110年2月26日(星期五)下班後方取得顏敏如所交付之出勤卡，則其因未見原告在辦公室，於經過110年2月27日至同年3月1日之228和平紀念日3天連假後之第一個上班日即同年3月2日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交予原告，核與常情事理相符，實難認其有刻意隱藏顏敏如出勤卡致使原告無法作業之惡意；又即便被告乙○○曾將出勤卡字體縮小，惟出勤卡為小叢林幼兒園之員工所通用，復無證據顯示被告曾子情知悉原告之眼睛視力狀況，尚難認被告乙○○將出勤卡字體縮小之行為，即係在刻意刁難原告而欲使原告難以工作。再楊淑錦雖對原告所述上情於LINE回應稱：「出勤卡計算薪資部分，在2月底發生那件事後，三月有請Tina制定一個新的規定，我以為都沒問題了，不知道還是有些困擾妳工作的部分，我們可以再討論，看如何改善。Antia(即被告乙○○)已經調離辦公室的工作讓她在班級幫忙。希望不會再引起妳身體不適...。」等語(參調解卷第55頁)，然其僅係表達願討論出勤卡制度，及將被告乙○○調離以減少其等見面之機會等情，並非肯認被告乙○○確有惡意隱藏出勤卡之行為。從而，依原告所舉之上開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曾子情有對原告為刻意隱藏出勤卡、故意將出勤卡字體縮小使原告難以工作等侵權行為事實，且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相關證據以證明被告乙○○有對其辱罵：「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語，及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侵權行為等情，故原告主張被告乙○○有對其為侵權行為一節，並無理由。
(四)又依上所述，被告丙○○、乙○○既未對原告為侵權行為，則原告主張小叢林幼兒園未能善盡監督義務，竟容忍被該二人以前開不當之方式對待原告，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有關對於勞工之身體或精神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應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等規定，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云云，即屬無據。
(五)再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查，縱認原告所述被告乙○○有刻意藏匿出勤卡、故意將出勤卡字體縮小使原告難以工作等情節屬實而構成侵權行為，然此二事所發生之時間點分別為110年2月26日、000年0月間，此有原告於LINE對話紀錄可參(參調解卷第53頁)，則原告於110年2月26日、000年0月間即已明確知悉本件損害之發生及被告乙○○、小叢林幼兒園為賠償義務人，惟其遲至112年8月28日始提起本件民事訴訟，此有卷附民事起訴狀之收狀章可稽(參調解卷第7頁)，顯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被告乙○○、小叢林幼兒園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至原告所主張被告三人其餘之侵權行為事實，因其並未提出相當之證據以資佐證而無法認定該等事實存在，業如前述，則原告並無可據以請求之侵權行為事實，自無原告請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9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丙○○、乙○○及小叢林幼兒園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5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3號

原      告  吳淑美  

被      告  楊國璽  

            曾子晴  

            高雄市私立小叢林幼兒園



上 一 人之

法定代理人  吳惠婷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7年7月2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任職於被告甲○

    ○○○○○○○○○（下稱小叢林幼兒園）擔任會計人員。被告丙○○

    為小叢林幼兒園之工友兼司機，於原告之任職期間，被告丙

    ○○不斷對於原告有謾罵污辱字眼，如「黑寡婦、深宮怨婦、

    穿著喪服來上班」等語，致原告受有極大之心理壓力。嗣原

    告無法忍受被告丙○○的言語霸凌，故向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

    層申訴，然小叢林幼兒園未有任何改善或處置，任由被告丙

    ○○繼續以言語嘲諷原告，且被告丙○○因遭投訴而惱羞成怒，

    反而變本加厲，每每於職場上遇見原告時，便以肢體恐嚇之

    方式作勢毆打原告，原告因求救未果，僅能默默忍受其行為

    長達三年。爰將被告丙○○所為之侵權行為按時間順序表列如

    附表一所示。

(二)被告乙○○為原告之同事，自110年初開始，經常於工作上藉

    故刁難原告，於110年2月26日，訴外人顏敏如將出勤卡交予

    被告乙○○後，被告乙○○未於薪資結算日前交給原告，使原告

    無法如期完成作業，直至同年3月2日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交

    予原告，原告遂將出勤卡退還被告乙○○，由乙○○返還顏敏如

    ，顏敏如因而不滿而找原告爭執，乙○○從中作梗之行為導致

    原告之工作效率大受影響，並造成顏敏如對原告產生誤會。

    乙○○亦刻意將公事文件之字體縮小，致原告難以辨認；又乙

    ○○對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所交辦的事務表示不滿時，便以

    「學你心臟病，就不用工作」、「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言語

    辱罵原告，抑或是將原告作為發洩情緒之工具，在工作場所

    對告恣意大聲叫罵或聯合其他同事一同排擠、刁難原告。而

    原告因遭職場霸凌，身體逐漸發生狀況，然乙○○知道原告身

    體狀況後，猶以言語刺激原告，例如：「我也要學妳假裝心

    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等語，而造成原告更大的心理

    傷害。爰將被告乙○○所為之侵權行為按時間順序表列如附表

    二所示。

(三)又國稅局洗錢專案於108年間查到小叢林幼兒園自106年7月

    起至107年8月止之期間有逃漏稅情形而開罰，小叢林幼兒園

    於000年00月間收到國稅局通知須追繳700多萬稅款加罰金，

    園長丁○○及實際負責人即董事長夫人楊淑綿竟逼問原告是否

    為其向國稅局檢舉，想賺檢舉獎金等語，導致原告壓力過大

    無法入眠。

(四)再原告就被告丙○○、乙○○之上開行徑，向小叢林幼兒園之園

    長丁○○及實際負責人楊淑綿告知，然小叢林幼兒園卻無視原

    告之請求，放任被告丙○○、乙○○長期對原告欺壓，並向原告

    表示被告丙○○、乙○○之行為並無重大過錯、僅是玩笑而已，

    或以口頭承諾將被告丙○○、乙○○調離校園之空言稍作安撫，

    實際上卻消極對待、毫無作為。而原告原無任何精神科之就

    診紀錄，卻因被告丙○○、乙○○之霸凌行為，及小叢林幼兒園

    之管理階層疏忽管理之不作為，放任被告丙○○、乙○○恣意妄

    為，原告因而罹患重度憂鬱症、睡眠障礙等病症，又因上開

    心理因素，引發心臟疾病而需裝設心臟支架外，原告所服用

    之心臟病藥物，亦影響其子宮健康，致原告於110年9月30日

    離職，迄今尚未痊癒，甚至因此摘除子宮。準此，被告丙○○

    、乙○○二人於工作期間不時以言語及令人畏懼的肢體表現霸

    凌原告，足貶低原告之人格及社會上評價，致原告名譽權及

    人格權受嚴重損害，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責任

    ，且小叢林幼兒園身為被告丙○○乙○○等二人之雇主，未能善

    盡監督義務，竟容忍被該二人以前開不當之方式對待原告，

    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

    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有關雇主對於勞工之身

    體或精神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應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等規定，而

    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致使原

    告身體及心理健康遭受重大傷害，自應與被告丙○○、乙○○連

    帶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95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

    聲明：1、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3,50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

    、願供擔保請准予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被告丙○○向來尊重原告之穿著自由，否認曾以「黑寡婦」、

    「深宮怨婦」、「是要參加葬禮」等字眼嘲弄原告，在職場

    上遇見原告時，亦無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要毆打原告之行

    為。

(二)被告乙○○亦否認有以「學你心臟病，就不用工作」、「神經

    是否有問題」、「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

    做。」等言語辱罵原告，且由110年9月16日原告於110年9月

    16日以LINE傳給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帳號：Tina)及

    其與楊淑錦(帳號：Sofia)之對話內容可知，因薪酬計算之

    事而與原告發生爭吵之人為訴外人顏敏如，並非被告乙○○，

    故原告主張其因此事罹病之情縱認屬實，亦與被告乙○○無關

    。況且，顏敏如確實是在110年2月26日星期五下班時間過後

    才將出勤卡交給被告乙○○，原告在知悉顏敏如已將出勤卡交

    給被告乙○○後，卻不立即向被告乙○○拿取，刻意躲在後面而

    未現身，當時無人知悉原告尚在學校，被告乙○○亦認為原告

    早已下班離開學校，從而，被告乙○○僅能在228和平紀念日

    三天連假後之第一個上班日即同年3月2日交予原告，非故意

    隱藏顏敏如之出勤卡，讓原告無法作業，導致原告必須於假

    日加班；關於出勤表字體大小之認定乃因人而異，被告乙○○

    與原告間並無嫌隙，豈會刻意將出勤表字體變小，讓原告作

    業時難以辨認，且被告乙○○並不知道原告有提早老花之問題

    ，倘原告果真認為出勤表之字體太小造成其作業上之困擾，

    其亦可直接向被告乙○○或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反應而要求

    改正，然原告亦未如此為之。

(三)原告自小叢林幼兒園離職後，以110年3月2日與同事因薪酬

    計算情事爭執，後每個月均遭刁難職場霸凌，經診斷為「重

    鬱症、不穩定心絞痛、中度睡眠障礙、工作環境之不良影響

    ，雙側聽力障礙及高血壓」為由，向勞保局申請110年9月7

    日至111年3月11日期間之職業病傷病給付，經勞保局洽調原

    告就診相關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三位專科醫師審查後，認原

    告所患「重鬱症、工作環境之不良影響」未達參考指引標準

    ，非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之精神疾病，不符合職業病

    之認定；至所患「不穩定心絞痛、中度睡眠障礙、雙側聽力

    障礙及高血壓」為自身疾病等語。足見原告所罹患之疾病，

    與其任職於小叢林幼兒園期間跟同事相處之事無關。

(四)又觀原告傳給小叢林幼兒園園長丁○○及楊淑綿之LINE對話內

    容，可知其二人先前對原告主張遭被告丙○○、被告乙○○上開

    對待情節並不知悉，原告亦從未反應過，且丁○○等人在得知

    原告之困擾後，均有積極處理，分別向原告表示「這段時間

    ，我會盡可能安排讓她（乙○○）在班級，減少或避免進到辦

    公室」、「我很能理解你童年時期對你產生的影響，叔叔（

    丙○○）不該這種玩笑的。我會找機會跟他說」、「Anita(乙

    ○○）已將調離辦公室的工作讓她在班級幫忙。希望不會再引

    起你身體不適…」等語，故並非如原告所述有放任或未盡預

    防義務之情形。從而，原告既未舉證其所罹疾病係因被告3

    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所致，亦未舉證證明被告3人就原告所

    受傷害存在有任何過失，及與原告受有傷害之結果有何相當

    因果關係，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3人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自屬無據。再者，依上

    開LINE對話內容，原告所主張被告丙○○、乙○○2人對其所為

    之霸凌行為，係發生在110年3月之前，且原告係於同年6月1

    1日開刀，斯時，原告即可對之請求賠償，但原告遲至112年

    8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2

    年時效而消滅，亦不得再向被告3人請求損害賠償。

(五)為此，爰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於107年7月2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任職於被告高雄市

    私立小叢林幼兒園擔任會計人員。被告丙○○為任職於該幼兒

    園之司機，被告乙○○亦任職於該幼兒園而為原告之同事。

(二)原告於110年6月11日經診斷患有不穩定心絞痛，同年9月7日

　  經診斷為患有憂鬱情緒之適應障礙，同年月28日經診斷為重

    鬱症。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

    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有遭被告丙○○嘲諷如「黑寡婦、深宮

    怨婦、穿著喪服來上班」等語，及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要

    毆打，且有如附表一編號20所載故意在原告接受快篩時大聲

    呼叫原告之姓名，使原告受到驚嚇而鼻子出血，並辱罵原告

    等情，均為被告丙○○所否認，則揆諸前揭說明，即應由原告

    就被告丙○○有上開侵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固提出

    其與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帳號：Tina)及其與楊淑錦(

    帳號：Sofia)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查，依該等對話紀錄

    之內容觀之，原告雖曾分別向丁○○、楊淑錦陳稱：「來到小

    叢林，因為我的服裝全是黑色系列，總是會被丙○○叔叔怒罵

    ，黑寡婦，深宮怨婦，穿著這套是要參加喪禮的字眼，我不

    做任何回應，默默接受他的怒罵，從銀行回來，為何哈打招

    呼，他也我對我咆哮一頓，從我到職至今以來，從未對我有

    尊重過。」等語，而經丁○○回應：「對你工作上除了感謝還

    是感謝，謝謝妳辛苦付出的一切，在人員管理上我做的不夠

    好或是要再改善的我會再檢討...讓妳感到委屈...真的非常

    抱歉。」，及楊淑錦回應：「所以我很能理解妳童年時期對

    妳產生的影響，叔叔不該開這種玩笑的，我會找機會跟他說

    。」等語(參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字第82號卷，下稱調解卷，

    第35頁至第37頁、第53頁)，然由此僅能認定丁○○、楊淑錦

    於聽聞原告上開所述情節時，表達同理、安慰及願向被告丙

    ○○溝通改善等情，而衡以一般人在聽聞他人訴苦時多會為同

    理、安慰及如何幫助改善境遇等反應，是丁○○、楊淑錦因而

    給予原告心理上之安慰與支持，實屬常情，尚難據此認定被

    告丙○○確有對原告嘲諷辱罵之行為。又原告迄未能提出其他

    證據以資佐證被告丙○○有嘲諷辱罵原告、或故意在原告接受

    快篩時大聲呼叫原告之姓名，使原告受到驚嚇而鼻子出血等

    情，故原告主張被告丙○○有對其為侵權行為一節，即屬無據

    。

(三)原告另主張訴外人顏敏如將其出勤卡於110年2月26日交予被

    告乙○○後，被告乙○○未於薪資結算日前交給原告，使原告無

    法如期完成作業，直至同年3月2日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交予

    原告，原告遂將出勤卡退還被告乙○○，由被告乙○○返還顏敏

    如，顏敏如因而不滿而找原告爭執，被告乙○○從中作梗之行

    為導致原告之工作效率大受影響，又被告乙○○在同年7月起

    將出勤表字體縮小，致其難以辨識及工作，另被告乙○○亦以

    「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神經

    是否有問題」等言語刺激原告，並曾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侵權

    行為等情，然此為被告乙○○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而

    原告就此固提出其與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及其與楊淑錦

    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惟查，依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觀之，

    原告係分別向丁○○、楊淑錦陳稱：「2/26那天，顏敏如是最

    後一個交出勤卡的人，而我故意晚下班，留在後面等待，最

    後我還是沒有拿到他的出勤卡，那我假日帶回去加班，好讓

    3/2請Sofia簽薪資，納璋出勤卡呢，在乙○○手上，她故意3/

    2才拿給我，這是顏敏如在跟我爭吵中，告知我，她是最後

    時候5點半後交的但我已經下班了，我告訴顏敏如，我一直

    在後面。...6月以前原出勤表的字體是大的，我提早老花，

    乙○○在7月開始將出勤表字體縮小，我不知道她這動作是故

    意的嗎還是什麼原因」等語(參調解卷第35頁、第53頁)，而

    依原告所述之上開情節，被告乙○○於110年2月26日(星期五)

    下班後方取得顏敏如所交付之出勤卡，則其因未見原告在辦

    公室，於經過110年2月27日至同年3月1日之228和平紀念日3

    天連假後之第一個上班日即同年3月2日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

    交予原告，核與常情事理相符，實難認其有刻意隱藏顏敏如

    出勤卡致使原告無法作業之惡意；又即便被告乙○○曾將出勤

    卡字體縮小，惟出勤卡為小叢林幼兒園之員工所通用，復無

    證據顯示被告曾子情知悉原告之眼睛視力狀況，尚難認被告

    乙○○將出勤卡字體縮小之行為，即係在刻意刁難原告而欲使

    原告難以工作。再楊淑錦雖對原告所述上情於LINE回應稱：

    「出勤卡計算薪資部分，在2月底發生那件事後，三月有請T

    ina制定一個新的規定，我以為都沒問題了，不知道還是有

    些困擾妳工作的部分，我們可以再討論，看如何改善。Anti

    a(即被告乙○○)已經調離辦公室的工作讓她在班級幫忙。希

    望不會再引起妳身體不適...。」等語(參調解卷第55頁)，

    然其僅係表達願討論出勤卡制度，及將被告乙○○調離以減少

    其等見面之機會等情，並非肯認被告乙○○確有惡意隱藏出勤

    卡之行為。從而，依原告所舉之上開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

    曾子情有對原告為刻意隱藏出勤卡、故意將出勤卡字體縮小

    使原告難以工作等侵權行為事實，且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相

    關證據以證明被告乙○○有對其辱罵：「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

    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語，及

    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侵權行為等情，故原告主張被告乙○○有對

    其為侵權行為一節，並無理由。

(四)又依上所述，被告丙○○、乙○○既未對原告為侵權行為，則原

    告主張小叢林幼兒園未能善盡監督義務，竟容忍被該二人以

    前開不當之方式對待原告，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24條

    之3有關對於勞工之身體或精神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應採取必

    要安全措施等規定，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

    法律之侵權行為云云，即屬無據。

(五)再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損害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應以請

    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查，縱認原告

    所述被告乙○○有刻意藏匿出勤卡、故意將出勤卡字體縮小使

    原告難以工作等情節屬實而構成侵權行為，然此二事所發生

    之時間點分別為110年2月26日、000年0月間，此有原告於LI

    NE對話紀錄可參(參調解卷第53頁)，則原告於110年2月26日

    、000年0月間即已明確知悉本件損害之發生及被告乙○○、小

    叢林幼兒園為賠償義務人，惟其遲至112年8月28日始提起本

    件民事訴訟，此有卷附民事起訴狀之收狀章可稽(參調解卷

    第7頁)，顯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被告乙○○、小叢林幼兒

    園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至原告所主張被告三人其餘

    之侵權行為事實，因其並未提出相當之證據以資佐證而無法

    認定該等事實存在，業如前述，則原告並無可據以請求之侵

    權行為事實，自無原告請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

    第19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丙○○、乙○○及小叢林幼兒園連帶

    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5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3號

原      告  吳淑美  

被      告  楊國璽  

            曾子晴  

            高雄市私立小叢林幼兒園



上 一 人之

法定代理人  吳惠婷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7年7月2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任職於被告甲○○○○○○○○○○（下稱小叢林幼兒園）擔任會計人員。被告丙○○為小叢林幼兒園之工友兼司機，於原告之任職期間，被告丙○○不斷對於原告有謾罵污辱字眼，如「黑寡婦、深宮怨婦、穿著喪服來上班」等語，致原告受有極大之心理壓力。嗣原告無法忍受被告丙○○的言語霸凌，故向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申訴，然小叢林幼兒園未有任何改善或處置，任由被告丙○○繼續以言語嘲諷原告，且被告丙○○因遭投訴而惱羞成怒，反而變本加厲，每每於職場上遇見原告時，便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毆打原告，原告因求救未果，僅能默默忍受其行為長達三年。爰將被告丙○○所為之侵權行為按時間順序表列如附表一所示。

(二)被告乙○○為原告之同事，自110年初開始，經常於工作上藉故刁難原告，於110年2月26日，訴外人顏敏如將出勤卡交予被告乙○○後，被告乙○○未於薪資結算日前交給原告，使原告無法如期完成作業，直至同年3月2日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交予原告，原告遂將出勤卡退還被告乙○○，由乙○○返還顏敏如，顏敏如因而不滿而找原告爭執，乙○○從中作梗之行為導致原告之工作效率大受影響，並造成顏敏如對原告產生誤會。乙○○亦刻意將公事文件之字體縮小，致原告難以辨認；又乙○○對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所交辦的事務表示不滿時，便以「學你心臟病，就不用工作」、「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言語辱罵原告，抑或是將原告作為發洩情緒之工具，在工作場所對告恣意大聲叫罵或聯合其他同事一同排擠、刁難原告。而原告因遭職場霸凌，身體逐漸發生狀況，然乙○○知道原告身體狀況後，猶以言語刺激原告，例如：「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等語，而造成原告更大的心理傷害。爰將被告乙○○所為之侵權行為按時間順序表列如附表二所示。

(三)又國稅局洗錢專案於108年間查到小叢林幼兒園自106年7月起至107年8月止之期間有逃漏稅情形而開罰，小叢林幼兒園於000年00月間收到國稅局通知須追繳700多萬稅款加罰金，園長丁○○及實際負責人即董事長夫人楊淑綿竟逼問原告是否為其向國稅局檢舉，想賺檢舉獎金等語，導致原告壓力過大無法入眠。

(四)再原告就被告丙○○、乙○○之上開行徑，向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及實際負責人楊淑綿告知，然小叢林幼兒園卻無視原告之請求，放任被告丙○○、乙○○長期對原告欺壓，並向原告表示被告丙○○、乙○○之行為並無重大過錯、僅是玩笑而已，或以口頭承諾將被告丙○○、乙○○調離校園之空言稍作安撫，實際上卻消極對待、毫無作為。而原告原無任何精神科之就診紀錄，卻因被告丙○○、乙○○之霸凌行為，及小叢林幼兒園之管理階層疏忽管理之不作為，放任被告丙○○、乙○○恣意妄為，原告因而罹患重度憂鬱症、睡眠障礙等病症，又因上開心理因素，引發心臟疾病而需裝設心臟支架外，原告所服用之心臟病藥物，亦影響其子宮健康，致原告於110年9月30日離職，迄今尚未痊癒，甚至因此摘除子宮。準此，被告丙○○、乙○○二人於工作期間不時以言語及令人畏懼的肢體表現霸凌原告，足貶低原告之人格及社會上評價，致原告名譽權及人格權受嚴重損害，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責任，且小叢林幼兒園身為被告丙○○乙○○等二人之雇主，未能善盡監督義務，竟容忍被該二人以前開不當之方式對待原告，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有關雇主對於勞工之身體或精神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應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等規定，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致使原告身體及心理健康遭受重大傷害，自應與被告丙○○、乙○○連帶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95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1、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3,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予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被告丙○○向來尊重原告之穿著自由，否認曾以「黑寡婦」、「深宮怨婦」、「是要參加葬禮」等字眼嘲弄原告，在職場上遇見原告時，亦無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要毆打原告之行為。

(二)被告乙○○亦否認有以「學你心臟病，就不用工作」、「神經是否有問題」、「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等言語辱罵原告，且由110年9月16日原告於110年9月16日以LINE傳給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帳號：Tina)及其與楊淑錦(帳號：Sofia)之對話內容可知，因薪酬計算之事而與原告發生爭吵之人為訴外人顏敏如，並非被告乙○○，故原告主張其因此事罹病之情縱認屬實，亦與被告乙○○無關。況且，顏敏如確實是在110年2月26日星期五下班時間過後才將出勤卡交給被告乙○○，原告在知悉顏敏如已將出勤卡交給被告乙○○後，卻不立即向被告乙○○拿取，刻意躲在後面而未現身，當時無人知悉原告尚在學校，被告乙○○亦認為原告早已下班離開學校，從而，被告乙○○僅能在228和平紀念日三天連假後之第一個上班日即同年3月2日交予原告，非故意隱藏顏敏如之出勤卡，讓原告無法作業，導致原告必須於假日加班；關於出勤表字體大小之認定乃因人而異，被告乙○○與原告間並無嫌隙，豈會刻意將出勤表字體變小，讓原告作業時難以辨認，且被告乙○○並不知道原告有提早老花之問題，倘原告果真認為出勤表之字體太小造成其作業上之困擾，其亦可直接向被告乙○○或小叢林幼兒園管理階層反應而要求改正，然原告亦未如此為之。

(三)原告自小叢林幼兒園離職後，以110年3月2日與同事因薪酬計算情事爭執，後每個月均遭刁難職場霸凌，經診斷為「重鬱症、不穩定心絞痛、中度睡眠障礙、工作環境之不良影響，雙側聽力障礙及高血壓」為由，向勞保局申請110年9月7日至111年3月11日期間之職業病傷病給付，經勞保局洽調原告就診相關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三位專科醫師審查後，認原告所患「重鬱症、工作環境之不良影響」未達參考指引標準，非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之精神疾病，不符合職業病之認定；至所患「不穩定心絞痛、中度睡眠障礙、雙側聽力障礙及高血壓」為自身疾病等語。足見原告所罹患之疾病，與其任職於小叢林幼兒園期間跟同事相處之事無關。

(四)又觀原告傳給小叢林幼兒園園長丁○○及楊淑綿之LINE對話內容，可知其二人先前對原告主張遭被告丙○○、被告乙○○上開對待情節並不知悉，原告亦從未反應過，且丁○○等人在得知原告之困擾後，均有積極處理，分別向原告表示「這段時間，我會盡可能安排讓她（乙○○）在班級，減少或避免進到辦公室」、「我很能理解你童年時期對你產生的影響，叔叔（丙○○）不該這種玩笑的。我會找機會跟他說」、「Anita(乙○○）已將調離辦公室的工作讓她在班級幫忙。希望不會再引起你身體不適…」等語，故並非如原告所述有放任或未盡預防義務之情形。從而，原告既未舉證其所罹疾病係因被告3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所致，亦未舉證證明被告3人就原告所受傷害存在有任何過失，及與原告受有傷害之結果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3人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自屬無據。再者，依上開LINE對話內容，原告所主張被告丙○○、乙○○2人對其所為之霸凌行為，係發生在110年3月之前，且原告係於同年6月11日開刀，斯時，原告即可對之請求賠償，但原告遲至112年8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2年時效而消滅，亦不得再向被告3人請求損害賠償。

(五)為此，爰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於107年7月2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任職於被告高雄市

    私立小叢林幼兒園擔任會計人員。被告丙○○為任職於該幼兒園之司機，被告乙○○亦任職於該幼兒園而為原告之同事。

(二)原告於110年6月11日經診斷患有不穩定心絞痛，同年9月7日

　  經診斷為患有憂鬱情緒之適應障礙，同年月28日經診斷為重鬱症。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有遭被告丙○○嘲諷如「黑寡婦、深宮怨婦、穿著喪服來上班」等語，及以肢體恐嚇之方式作勢要毆打，且有如附表一編號20所載故意在原告接受快篩時大聲呼叫原告之姓名，使原告受到驚嚇而鼻子出血，並辱罵原告等情，均為被告丙○○所否認，則揆諸前揭說明，即應由原告就被告丙○○有上開侵權行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固提出其與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帳號：Tina)及其與楊淑錦(帳號：Sofia)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查，依該等對話紀錄之內容觀之，原告雖曾分別向丁○○、楊淑錦陳稱：「來到小叢林，因為我的服裝全是黑色系列，總是會被丙○○叔叔怒罵，黑寡婦，深宮怨婦，穿著這套是要參加喪禮的字眼，我不做任何回應，默默接受他的怒罵，從銀行回來，為何哈打招呼，他也我對我咆哮一頓，從我到職至今以來，從未對我有尊重過。」等語，而經丁○○回應：「對你工作上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謝謝妳辛苦付出的一切，在人員管理上我做的不夠好或是要再改善的我會再檢討...讓妳感到委屈...真的非常抱歉。」，及楊淑錦回應：「所以我很能理解妳童年時期對妳產生的影響，叔叔不該開這種玩笑的，我會找機會跟他說。」等語(參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字第82號卷，下稱調解卷，第35頁至第37頁、第53頁)，然由此僅能認定丁○○、楊淑錦於聽聞原告上開所述情節時，表達同理、安慰及願向被告丙○○溝通改善等情，而衡以一般人在聽聞他人訴苦時多會為同理、安慰及如何幫助改善境遇等反應，是丁○○、楊淑錦因而給予原告心理上之安慰與支持，實屬常情，尚難據此認定被告丙○○確有對原告嘲諷辱罵之行為。又原告迄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資佐證被告丙○○有嘲諷辱罵原告、或故意在原告接受快篩時大聲呼叫原告之姓名，使原告受到驚嚇而鼻子出血等情，故原告主張被告丙○○有對其為侵權行為一節，即屬無據。

(三)原告另主張訴外人顏敏如將其出勤卡於110年2月26日交予被告乙○○後，被告乙○○未於薪資結算日前交給原告，使原告無法如期完成作業，直至同年3月2日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交予原告，原告遂將出勤卡退還被告乙○○，由被告乙○○返還顏敏如，顏敏如因而不滿而找原告爭執，被告乙○○從中作梗之行為導致原告之工作效率大受影響，又被告乙○○在同年7月起將出勤表字體縮小，致其難以辨識及工作，另被告乙○○亦以「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言語刺激原告，並曾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侵權行為等情，然此為被告乙○○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而原告就此固提出其與小叢林幼兒園之園長丁○○及其與楊淑錦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惟查，依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觀之，原告係分別向丁○○、楊淑錦陳稱：「2/26那天，顏敏如是最後一個交出勤卡的人，而我故意晚下班，留在後面等待，最後我還是沒有拿到他的出勤卡，那我假日帶回去加班，好讓3/2請Sofia簽薪資，納璋出勤卡呢，在乙○○手上，她故意3/2才拿給我，這是顏敏如在跟我爭吵中，告知我，她是最後時候5點半後交的但我已經下班了，我告訴顏敏如，我一直在後面。...6月以前原出勤表的字體是大的，我提早老花，乙○○在7月開始將出勤表字體縮小，我不知道她這動作是故意的嗎還是什麼原因」等語(參調解卷第35頁、第53頁)，而依原告所述之上開情節，被告乙○○於110年2月26日(星期五)下班後方取得顏敏如所交付之出勤卡，則其因未見原告在辦公室，於經過110年2月27日至同年3月1日之228和平紀念日3天連假後之第一個上班日即同年3月2日再將顏敏如之出勤卡交予原告，核與常情事理相符，實難認其有刻意隱藏顏敏如出勤卡致使原告無法作業之惡意；又即便被告乙○○曾將出勤卡字體縮小，惟出勤卡為小叢林幼兒園之員工所通用，復無證據顯示被告曾子情知悉原告之眼睛視力狀況，尚難認被告乙○○將出勤卡字體縮小之行為，即係在刻意刁難原告而欲使原告難以工作。再楊淑錦雖對原告所述上情於LINE回應稱：「出勤卡計算薪資部分，在2月底發生那件事後，三月有請Tina制定一個新的規定，我以為都沒問題了，不知道還是有些困擾妳工作的部分，我們可以再討論，看如何改善。Antia(即被告乙○○)已經調離辦公室的工作讓她在班級幫忙。希望不會再引起妳身體不適...。」等語(參調解卷第55頁)，然其僅係表達願討論出勤卡制度，及將被告乙○○調離以減少其等見面之機會等情，並非肯認被告乙○○確有惡意隱藏出勤卡之行為。從而，依原告所舉之上開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曾子情有對原告為刻意隱藏出勤卡、故意將出勤卡字體縮小使原告難以工作等侵權行為事實，且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相關證據以證明被告乙○○有對其辱罵：「我也要學妳假裝心臟病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神經是否有問題」等語，及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侵權行為等情，故原告主張被告乙○○有對其為侵權行為一節，並無理由。

(四)又依上所述，被告丙○○、乙○○既未對原告為侵權行為，則原告主張小叢林幼兒園未能善盡監督義務，竟容忍被該二人以前開不當之方式對待原告，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有關對於勞工之身體或精神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應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等規定，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云云，即屬無據。

(五)再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查，縱認原告所述被告乙○○有刻意藏匿出勤卡、故意將出勤卡字體縮小使原告難以工作等情節屬實而構成侵權行為，然此二事所發生之時間點分別為110年2月26日、000年0月間，此有原告於LINE對話紀錄可參(參調解卷第53頁)，則原告於110年2月26日、000年0月間即已明確知悉本件損害之發生及被告乙○○、小叢林幼兒園為賠償義務人，惟其遲至112年8月28日始提起本件民事訴訟，此有卷附民事起訴狀之收狀章可稽(參調解卷第7頁)，顯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被告乙○○、小叢林幼兒園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至原告所主張被告三人其餘之侵權行為事實，因其並未提出相當之證據以資佐證而無法認定該等事實存在，業如前述，則原告並無可據以請求之侵權行為事實，自無原告請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9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丙○○、乙○○及小叢林幼兒園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5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